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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长官崔世安于8月25日率领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代表团

前往广州，出席第十一届泛珠三角
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暨经贸洽谈
会，见证合作项目集体签约仪式，
澳方与泛珠各省区签署了两份协

议，内容涵盖，推动绿色会展，“互联网+”和文化创意等范畴的合作。

另外，第九次港澳合作高层会议7月在澳门举行，两地政府代表在会
上草签了《香港特别行政区与澳门特别行政区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
安排》主体文本。以推动两地投资环境的进一步开放和优化，积极有序推
进两地的经贸服务合作。

8月，经济财政司司长梁维特率领来自本澳12个青年团体和机构、青
年创业孵化中心进驻企业、政府部门等代表共四十余人出访杭州。其间与
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会面，分享了关于青年人创业、对澳门青年
的期盼以及全球科技发展的看法。

行

行政长官率团出席“第十一届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
论坛暨经贸洽谈会”澳门签两合作项目
第九次港澳合作高层会议在澳举行 会上草签《港澳
CEPA》推进经贸合作
新修订《对外贸易法》及相关配套法规于本年8月4日起
生效

“澳门青年企业代表杭州考察团”取得丰硕成果
“跨境电商论坛暨洽谈会”搭建中小企业开拓市场新桥梁
“国内商标注册咨询服务中心”开幕仪式暨“国内商标注

册专题讲座”

1.

2.

3.

4.
5.

6.

泛珠大会开幕式后举行合作项目集体签约
(图片由新闻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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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次港澳合作高层会议7月15日在澳门举

行，两地政府代表在会上草签了《香港特别行政

区与澳门特别行政区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

安排》（下称《港澳CEPA》）主体文本。经济财

政司司长梁维特表示，草签标志着两地在充份发

挥自由港等优势的同时，更注意创新思维，推动

两地投资环境的进一步开放和优化，积极而有序

地推进两地的经贸服务合作，指出结合两地与内

地已签署的CEPA及相关补充协议，相信会产生积

极的迭加效应。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曾俊华

对此予以肯定，期望带动两地之间的经济融合和

发展，共同提升竞争力。双方均表示争取在年底

前正式签署《港澳CEPA》。

　　会上，港澳双方同意成立“促进港澳经济合

作小组”，以推动港澳两地在经济层面的深化合

作，包括贸易、旅游、物流服务和促进外来直接

投资等。该小组是港澳合作联络机制下的第一个

合作小组，将有利于两地更快捷及更及时地就相

关的经济事务进行沟通和合作。

　　《港澳CEPA》是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原则和

2.  第九次港澳合作高层会议在澳举行 会上草签《港澳  
 CEPA》推进经贸合作

　　行政长官崔世安8月25日率领澳门特别行政

区政府代表团前往广州，出席第十一届泛珠三角

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暨经贸洽谈会，见证合作项

目集体签约仪式，澳方与泛珠各省区签署了两份

协议，内容涵盖推动绿色会展、“互联网+”和

文化创意等范畴的合作。除主旨论坛外，同日亦

有3个专业分论坛同步举行。

　　随同行政长官赴广州的特区政府代表团成员

包括经济财政司司长梁维特、行政长官办公室主

任柯岚、新闻局局长陈致平、礼宾公关外事办公

室主任冯少荣、贸易投资促进局主席张祖荣等。

　　澳门展贸协会及泛珠三角城市会展联盟签署

《共同打造绿色会展都市合作协议》。泛珠三角

城市会展联盟主席、广州市会展业行业协会会长

李霞辉表示，是次合作由澳方向泛珠会展业界提

供“绿色环保展台”方案，除令绿色会展在泛珠

间得到可持续发展，亦拓展了泛珠城市未来会业

发展的创新思路。

　　另一份由澳门南光文化创意产业有限公司与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政府签订《互联网+文化创

意产业园项目》。澳门南光文化创意产业有限公

司助理总经理王文强表示，双方的合作源於去年

底福州市代表团赴澳招商。现拟于福州自贸片区

仓山区内，建立一个集展示、交流、交易、教育

于一体的功能复合型公共平台。他相信双方合作

后，除共同把握国家推动“互联网+”发展趋势

外，还能突破澳门在文创及经贸往来的现有框

框，发挥澳门的中葡平台优势，引领“闽都文

化”走出去。

1. 行政长官率团出席“第十一届泛珠三角区域合作 
 与发展论坛暨经贸洽谈会” 澳门签两合作项目

泛珠大会开幕式后举行合作项目集体签约(图片由新闻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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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次港澳会作高层会议(相片由新闻局提供)

规定而缔结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以进一步加

强港澳两地的经济融合及商贸发展，促进港澳两

特区的货物、服务及资金流动，增强两地的综合

竞争力为目的。

　　《港澳CEPA》主体文本内容包括货物贸易、

服务贸易、投资促进及投资便利化和知识产权

等。基于港澳两地均为自由港，对进口货物实施

零关税，故双方承诺对进口自另一方的货物实施

零关税，减少非关税壁垒，不对对方采取反倾销

和反补贴措施，并将在此基础上加强通关便利化

的措施，进一步促进港澳之间的货物贸易，加强

双方海关部门的合作。在服务贸易方面，具体开

放服务业清单仍有待双方进一步商订，双方寻求

达至服务贸易的高度开放，致力在广泛的服务界

别作出实质和超越双方在世贸组织的现行承诺。

《港澳CEPA》并不涉及两地人员流动(如就学、

工作等)的安排。

　　梁维特总结两地合作时指出配合国家总体发

展大局，结合港澳两地实际情况，港澳在深化和

拓展经贸、旅游、跨境基建、交通、环保、教

育、文化、电子政务、司法、海事、公共卫生医

疗等领域的合作都取得了进展，特别是《港澳

CEPA》、金融保险、会展旅游、港珠澳大桥建设

协调、青年事务等成效明显。梁维特表示未来将

与港方共同把握国家“十三五”规划实施和“一

带一路”建设的战略机遇，建议两地一起与广

东，共同研究和有序推进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

两地经贸部门，订定更细致的联动安排，携手泛

珠伙伴，联合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葡语系国家，举办投资经贸、旅游、文化等推介

活动，拓展国际市场。在深化现有合作的基础

上，结合两地发展需要，探讨拓展新的合作领

域，切实促进两地的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携手

巩固并提升港澳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

地位和功能。

　　会上，双方还就港珠澳大桥、青年合作等议

题进行讨论。在深化青年合作上，除透过现有机

制进一步做好支持青年创业就业的活动外，还会

发挥澳门的中葡平台作用，致力推动港澳青年透

过体育或特色活动加强对外交流。而港珠澳大桥

的建设意义重大，对港澳乃至粤港澳在经济民生

的进一步融合和交流提供更有利条件。双方共识

继续加大力度推进建设工程，加紧讨论落实各项

跨界通行政策的合作及如何在大桥建成后进一步

促进两地社会民生的发展。

　　经济财政司司长办公室主任陆洁婵、行政长

官办公室顾问高展鸿，香港特区政制及内地事务

局局长谭志源、常任秘书长张琼瑶以及两地相关

部门代表出席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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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修订《对外贸易法》及相关配套法规于本年
 8月4日起生效

　　特区政府为优化对外贸易活动及相关的行政

程序，进一步完善本澳外贸制度与国际外贸体系

的融合，从而提升本澳营商环境的竞争力，透过

第3/2016号法律、第19/2016号行政法规及第

20/2016号行政法规分别对《对外贸易法》、

《对外贸易活动规章》和《产地来源证明规章》

进行了修订，相关法规已于本年8月4日起生效。

　　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赋予A.T.A.报关单证

册的法律地位，透过该文件将货物免税进口及再

出口，简化暂时进口本澳的货物在短期内从本澳

再出口的相关手续，提升通关效率，为会展及物

流业提供有利的发展环境。

　　考虑到运输物流业在港珠澳大桥通车后的发

展需要，《对外贸易活动规章》增加货物清关后

以电子形式进行申报的条文，加快通关流程，促

进运输物流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为提升行政效

率，签发车辆进口准照的职能转移至交通事务

局，申请进口车辆的所有程序于该局完成，方便

巿民和企业从单一政府部门办理手续。

　　为优化中小微企业的营商环境，在《产地来

源证明规章》的修改方面，取消征收申请产地来

源证的手续费，减轻业界的经营成本。新修订法

规调整了发证程序，让企业从以往在银行提取产

地来源证，改为直接从经济局领取，提升行政效

率。同时，亦把审批申请来源证表格的时间由15

天缩短至5天，让企业更灵活规划生产活动。

　　为着有效向社会大众宣传新修订的《对外贸

易法》及配套法规，经济局已分别于7月20日、

22日、25日、29日、8月1日及3日举办了六场面

向业界及公众的说明会，解释法例法规的主要修

改内容，合共二百三十多人参加。此外，亦透过

wechat进行宣传，让市民透过网络界面更便捷地

了解修法的内容。

《对外贸易法》及相关配套法规解释会

4. “澳门青年企业代表杭州考察团”取得丰硕成果
　　“澳门青年企业代表杭州考察团”于8月1日

至3日举行。考察期间，经济财政司司长梁维特、

澳门浙商联合会会长廖春荣、理事长贺定一等一

行与浙江省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夏宝龙

会面，双方认同积极借助商会等交流合作平台，

进一步深化浙澳合作。考察团并和阿里巴巴集团

董事局主席马云对话交流，参观了当地知名企业

、机构，了解内地“智慧城市”发展趋势、前沿

的便利支付服务资讯以及高科技生物医药产业发

展。

　　考察团成员包括来自本澳12个青年团体和机

构、青年创业孵化中心进驻企业、政府部门等代

表共四十余人。有参与是次活动的青年表示今次

考察亲身感受到大数据的真实感和价值，对日后

的生涯发展规划有很大启发。亦有青年代表表示

是次有机会与全球知名企业家对话交流，吸收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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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跨境电商论坛暨洽谈会”搭建中小企业开拓市 
 场新桥梁

　　经济局、澳门贸易投资促进局、澳门电贸股

份有限公司与中国银行澳门分行于7月8日在澳门

旅游塔联合举办“跨境电商论坛暨洽谈会”，来

自100余家澳门企业的200余位代表以及来自国内

10家跨境电商平台的30余位代表参加了此次活动

。

　　本次洽谈会以“跨境电商行业发展展望澳门

的机遇与挑战”为主题，旨在借助内地互联网经

济蓬勃发展的势头，为本澳中小企搭建联系内地

市场的“电子商贸”新桥梁，为经济发展添“互

联网+”新引擎，从而推动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

展。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经济局局长戴建业在致

辞中提出澳门拥有“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以

及自由港、对外联系广泛和作为中葡商贸合作服

务平台的作用，为本澳电子商贸提供了良好的发

展基础。特区政府一向重视本地电子商贸的发展

，通过多元政策及配套措施，鼓励本地企业把商

品和服务结合电子商贸，开拓内地和海外市场；

支持青年创业人士把握好电子商贸的发展创新创

业，推动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

　　通过“跨境电商论坛暨洽谈会”这一平台，1

号店、唯品会、网易考拉、国通达等内地知名跨

境电商平台与澳门中小企走到了一起，有助促进

两地企业在跨境电商方面的交流合作。论坛的洽

跨境电商论坛暨洽淡会剪彩仪式

青年代表与马云互动交流

验，深刻体会到“只要有创意、只要肯坚持，一

切皆有可能”，对他们这一代创业青年无疑是打

了一道强心针。

　　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与考察团对话

时，分享了对青年人创业、对澳门青年的期盼以

及对全球科技发展的看法。马云建议澳门青年人

创业时要放眼全球市场，不断反思及提升自身学

习能力，勉励澳门青年不要害怕失败，反而要从

失败中学习、进步。考察团参观了阿里巴巴总部

及蚂蚁金服旗下的支付宝平台。

　　此外，考察团还参观了湖畔大学、杭州滨江

智慧E谷展厅、浙江连连科技有限公司以及杭州民

生医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内地的“智慧城

市”发展趋势、前沿的便利支付服务资讯以及高

科技生物医药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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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国内商标注册咨询服务中心开幕仪式暨国内商标注册 
 专题讲座

　　为支持中小微企业成长，鼓励各界创新创

业，协助商会及社团开展有助中小微企业发展的

项目，经济局与澳门连锁加盟商会于今年5月30

日签署协议，支持该会搭建有关协助本澳中小微

企在内地做好品牌保护和维权工作的服务平台，

提供内地商标注册咨询及申请对接服务，为澳门

需要在内地注册商标的企业及个人，提供商标信

息、申请流程和途径的相关资讯，并按需要推介

内地商标注册代理公司及协助前期对接等免费服

务。

　　8月22日，澳门连锁加盟商会的“国内商标

注册咨询服务中心”正式启用，开幕式邀请了中

联办经济部副部长王家宝、经济局副局长刘伟

明、澳门科学技术发展基金行政委员会主席马志

毅、统计暨普查局局长杨名就、生产力暨科技转

移中心理事长孙家雄等担任主礼嘉宾。开幕式

后，澳门连锁加盟商会举办了“国内商标注册专

题讲座─如何在内地保护您的商标”，邀请广东

省法学会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原广东省

工商局商标事务所所长董宜东主讲，介绍商标注

册的重要性、内地商标法规定及如何在内地申请

商标注册等内容。

　　上述活动由经济局支持，政府期望透过与澳

门连锁加盟商会签署“送服务上门”协议，为澳

门中小微企提供更多元、更便捷的服务，提升竞

争力，协助本澳企业更好处理内地的品牌保护及

维权工作，更有效拓展内地市场。

“国内商标注册咨询服务中心”启用开幕式

谈会气氛热烈，吸引了100余家澳门中小企参与

，在现场与10间内地电商进行一对一沟通洽谈、

相互推介产品服务。洽谈会后，内地电商代表前

往葡语国家食品展示中心参观，了解葡语国家特

色食品，发掘优秀供应商，为内地消费者寻找高

品质的葡语国家产品货源。


